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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00 万台对开门冰箱和厨电冰箱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

概况 

位置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以东、汤口路以南、卧云路以北 

（北纬：31°43′57.32″  东经：117°13′19.42″） 

建设内容 
项目拟新建一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机房等辅助设施，建设 2

条冰箱生产线，从事对开门冰箱和厨电冰箱的生产。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50000 

土建投资（万元） 30000 占地面积（hm2） 
永久：3.40 

临时：0.59 

动工时间 2021 年 4 月 完工时间 2022 年 4 月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17 1.17 0 0 

取土（石、砂）场 不涉及 

弃土（石、渣）场 不涉及 

项目

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地貌类型 江淮丘陵区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t/(km2·a)] 380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选址不涉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不涉及河流两

岸及水库周边的植被保护带；不属于崩塌滑坡危险区、泥石流易发

区；不涉及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

长期定位观测站；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主体工程选址(线)

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 19.7 

防治责任范围（hm2） 3.99 

防治标

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渣土防护率（%） 99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覆盖率（%） 3.0 

水土保

持措施 

厂区 

1）工程措施—排水工程：沿厂房四周布设雨水管道雨水井，雨水管网，雨水管道总

长 694m，沿雨水管道共布设雨水井 44 座。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 0.15hm2。 

2）植物措施—植被建设：在厂房、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行植被建设，植被建设面

积 0.15hm2（其中乔木 6 株，灌木 41 株，草坪 0.10hm2）。 

3）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对裸露地表布设密目苫盖措施，密目网苫盖面积 2000m2。 

临时堆土区 

1）工程措施—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堆土区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

0.56hm2。 

2）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对临时堆土区布设密目苫盖措施，密目网苫盖面积

5000m2。 

水土保

持投资

（万

元） 

工程措施 18.00 植物措施 28.50 

临时措施 2.10 水土保持补偿费 3.192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 

水土保持监理费 2.00 

设计费 5.00 

总投资 58.79 

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胡国成 法人代表及电话 顾维 

地址 
合肥市滨湖新区徽州大道 6699 号

高速时代广场 C6 座北 23 层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

鸾路 369 号 

邮编 230601 邮编 230093 

联系人及电话 李幼林 15656999530 联系人及电话 帅水元 18919667718 

电子信箱 0551-62262060 电子信箱 / 

传真 / 建设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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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1）主体设计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对本项目予以备案。 

2020 年 4 月 18 日，上海昌发岩土工程勘察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地质勘测报

告。 

2021 年 3 月 1 日，安徽瑞德钢结构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2）方案编制情况 

2024 年 1 月，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局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建设单位按

照水土保持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2023 年 12 月，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我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通过现场查勘、调查、搜集资料，于 2024 年 1 月编制完成《年产 100 万

台对开门冰箱和厨电冰箱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1.2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本项目主要由建构筑物、道路、景观绿化及附属工程等组成。项目组成见表 1.1。 

表 1.1 项目组成表 

组成 内容 

建构筑物 
主要新建 1 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机房等辅助设施。建构筑物基底占地

2.39hm2。 

道路广场 主要为项目区道路、广场等硬化区域，占地 0.86hm2。 

景观绿化 主要为建构筑物周边、道路两侧等未硬化区域建设的植被，绿化面积 0.15hm2。 

附属工程 包含红线内供水供电、雨污水管线以及围墙退让红线情况。 

本项目主要新建 1 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机房等辅助设施、道路及绿

化等。项目用地红线面积 3.40hm2。项目总建筑面积 48332.48m2，容积率 1.420，建筑

密度 70.2%，绿地率 4.31%。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2，项目总平面布置图见图 1.1，

项目现状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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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厂区规划用地面积 m2 34031.25 约 51 亩 

2 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m2 23882.41  

3 总建筑面积 m2 48332.48  

4 建筑密度 % 70.2  

5 容积率  1.420  

6 绿地面积 m2 1467  

7 绿地率 % 4.31  

8 机动车停车位 辆 99  

图 1.1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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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项目现状图 

1.2.1 建构筑物 

1）平面布置 

项目区建构筑物主要新建 1 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机房等辅助设施等。

建构筑物基底占地 2.39hm2。 

建构筑物特性表见表 1.3。 

表 1.3 建构筑物特性表 

序号 建筑名称 占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备注 

1 主车间二 20776.77 46119.46  

2 卸货雨棚 1785.25 892.625  

3 配电房 210.90 211.87  

4 预混站 279.60 279.60  

5 空压机房 211.87 210.90  

6 增压泵房 23.73 23.73  

7 卫生间 259.35 259.35  

8 包装平台 334.94 334.94  

9 总计 23882.41 48332.48  

1.2.2 道路广场 

1）平面布置 

内部道路及广场：在主要生产车间周围都布设道路环绕，设计道路与现有道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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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成网，便于消防、检修和物料的运输。厂区环绕道路宽 2m~4.5m，消防车道宽 6m，

道路总占地 0.42hm2。地上停车场共 99 个，占地 0.12hm2；广场硬化区域占地 0.32hm2。

本项目内部道路、广场等硬化区域共占地 0.86hm2。 

对外连接道路：本项目西南侧布设一处进出入口与主道路相接，占地位于红线外，

占地面积 187m2（面积纳入厂区内）。 

2）竖向布置 

根据本工程地质勘测报告，本工程原地形标高为 28.33m~28.04m 之间，整体地势

较为平缓，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 

项目设计标高为 28.80m。 

图 1.3 原始标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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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设计标高图 

1.2.3 景观绿化 

根据项目主设景观规划设计，本项目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行景观

绿化，绿化面积 0.15hm2（其中乔木 6 株，灌木 41 株，草坪 0.10hm2）。 

1.2.4 附属工程 

1）供水供电 

供水：本项目生产用水接至青鸾路市政供水管网。供水红线外无临时占地。 

供电：本工程从青鸾路市政供电线路内引入 10kV 高压电源至项目区配电房，再

由配电房至各单体。红线外无多余占地。 

2）排水 

项目区内雨水、污水分流制的排水系统排出场外。 

①项目区内雨水排水系统 

本工程雨水排放采用雨水口、雨水检查井、雨水管道相结合的雨水排放方式。室

外及道路雨水经雨水口收集，通过雨水井沉淀，经雨水管道排入青鸾路的市政雨水管

道内。项目区内雨水管道管径为 DN300~DN600，雨水管道总长 694m，沿雨水管道共

布设雨水井 44 座，其中 21m 位于红线外，占地 105m2（面积纳入厂区内）。 

②项目区内污水排水系统 

污水汇合后经项目区污水管网汇入青鸾路的市政污水管网。其中 2.3m 位于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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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占地 11.5m2（面积纳入厂区内）。 

3）对外交通 

本工程周边为青鸾路、汤口路，对外交通便利。 

4）围墙退让红线情况 

本项目西侧、南侧、东侧围墙位于红线上，无退让，北侧未布设围墙。 

1.3 施工组织 

1.3.1 施工场地布置 

根据现场调查与建设单位沟通，本项目共布设 1 处施工场地，位于红线内西侧，

主要为施工生活区、钢筋加工钢筋堆场、模板堆场，钢筋加工钢筋堆场与模板堆场占

地 927m2，施工生活区占地 212m2，红线外无新增占地。施工结束后恢复为厂区内停

车场。 

 

图 1.5 施工场地位置图 

1.3.2 临时堆土场 

根据现场调查及与建设单位沟通，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在本项目红线外北侧布设

1 处临时堆土场，该区域为综合楼及联合车间建设项目工程占地，综合楼及联合车间

建设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开工，本项目临时堆土时间为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1 月，

因此本项目施工期间临时堆土区域由本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相应的防治责任。 

临时堆土场用于堆放厂房基础回填土方，临时堆土场面积为 0.56hm2（（556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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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土高度 1.5m~2.5m，堆土量为 1.14 万 m3，临时堆土回填后，再进行综合楼及联合

车间建设项目的建设。目前综合楼及联合车间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成。 

 

图 1.6 临时堆土场位置图 

 

图 1.7 本项目与临时堆土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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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施工道路 

外部道路有青鸾路、汤口路，青鸾路、汤口路已修建完成，施工车辆可通过以上

道路进入本项目区，交通便利。 

本项目在红线范围内铺设宽度 3.5m 硬化道路，作为临时施工道路。临时施工道

路位于本项目南侧，宽 3.5m，长 227m，占地面积 0.08hm2，均位于红线内。施工结

束后拆除硬化并建成项目内部道路。 

施工出入口位于本项目西南侧，采用永临结合的方式，施工结束后为本项目永久

进出入口，红线外占地面积 187m2（面积纳入厂区内）。 

 

图 1.8 临时施工道路 

1.3.4 施工用水用电 

本工程施工生产生活用水为自来水，从就近现有管线接入。 

施工临时用电由指定变电房或变压器的配电盘用铠装电缆接入场地。 

1.3.5 施工工艺 

1）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采用机械化施工，根据施工放样及竖向设计进行场平，土方开挖采用挖

掘机开挖结合自卸汽车运输。 

2）基础开挖 

基础土方开挖采用挖掘机挖土装土，自卸汽车运土，运至临时堆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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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开挖土方后期需要回填部分，临时堆放至临时堆土场。 

3）混凝土工程 

所用砼均使用商用砼，从混凝土公司外购运至工地，采用搅拌混凝土运输车运输

与浇筑。混凝土工程由人工操作机械、机具完成。 

4）管线施工 

管线工程包含污水管、电力管、雨水管、天然气管等安装工程。管线工程结合道

路布设，其施工也与道路施工相结合。管线工程基础开挖采用机械与人工相结合方式，

开挖的土方置于沟边，预埋的管道临时运至沟边，开挖的沟槽经验收合格立即安装管

道，按要求回填，减少堆土的裸露时间。 

5）绿化工程 

由机械和人工结合完成，采用机械运土进行场地平整，人工栽植苗木。 

6）夏（雨）季施工 

加强混凝土施工时的养护，避免烈日暴晒造成强度不足，干裂等质缺陷，砼渗入

缓凝型减水剂，延长砼初凝时间。项目部组成领导小组，检查各机械设备，电箱等是

否有防雨棚，道路、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检查各机电设备并做好记录。对各库房、配

电房，塔吊基础的防水情况进行检查。各起吊设备，外脚手架应安装避雷装置，防止

雷击，大风后及时检查其稳定性、安全性。 

1.3.6 施工进度 

（1）施工进度： 

工程已于 2021 年 4 月开工，于 2022 年 4 月完工，总工期 12 个月。本工程施工

进度如下： 

2021 年 4 月：工程开工，进行施工准备。 

2021 年 5 月~2021 年 11 月：建筑物基础施工以及建筑物进行地上建筑施工。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工程室外工程建设。 

2022 年 2 月~20220 年 3 月：绿化施工。 

2022 年 4 月：工程完工。 

（2）工程施工情况 

项目总建筑面积 48332.48m2，主要包括新建 1 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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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等辅助设施、道路及绿化等。项目已于 2021 年 4 月开工，于 2022 年 4 月完工。 

截止 2024 年 1 月，本项目已完工，厂区现场影像见下图。 

 

图 1.9 项目区现场影像（2023 年 12 月） 

1.4 占地面积 

项目总占地为 3.99hm2，其中永久占地 3.40hm2，临时占地 0.59hm2。按照防治分

区划分，厂区占地 3.43hm2，临时堆土区占地 0.56hm2；按占地类型分，其它土地 3.43hm2，

工矿仓储用地 0.56hm2。工程占地详见表 1.3。 

占地说明： 

1）项目红线占地 3.40hm2； 

2）项目红线外新增进出入口占地 187m2（面积纳入厂区内）； 

3）本项目新增红线外雨水管网临时占地 105 m2，红线外污水管网临时占地 11.5m2，

面积均纳入厂区内； 

4）本项目新增红线外临时堆土区占地 0.5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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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程占地性质、类型、面积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hm2） 
其他土地 

工矿仓储用

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厂区 3.43  3.40 0.03 3.43 

临时堆土区  0.56  0.56 0.56 

合计 3.43 0.56 3.40 0.59 3.99 

1.5 土石方平衡 

1）土石方汇总 

本工程总挖方 1.17 万 m3，其中场地平整开挖 0.08 万 m3，建构筑物基础开挖 1.06

万 m3，管线开挖 0.02 万 m3，施工临建拆除 0.01 万 m3。 

工程总填方 1.17 万 m3，主要包括场地平整 0.69 万 m3，建筑物基础回填 0.47 万

m3，管线回填 0.01 万 m3。 

本工程无余方无借方。 

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4 月完工，土石方的开挖与回填均已完成。 

2）表土 

根据调查，项目区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储用地、其他土地，项目开工前无表土资源。 

综上，本工程总挖方 1.17 万 m3，填方 1.17 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土石方平衡见表 1.6，土石方平衡框图见图 1.8。 

表 1.6 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一般土

石方 

一般土

石方 

数

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 建筑物基础 1.06 0.47   0.59 ②     

② 场地平整 0.08 0.69 0.61 ①③④       

③ 管线施工 0.02 0.01   0.01 ②     

④ 施工临建拆除 0.01    0.01 ②     

合计 1.17 1.17 0.61 ①③④ 0.61 ②     



1 项目概况 

 

 第 12 页   

 

 

图 1.10 土石方平衡框图 

1.6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建 

本项目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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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2.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50433-2018）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对工程水土

保持制约性因素逐条分析和评价，对照分析结果见表 2.1~表 2.3。 

表 2.1  《水土保持法》规定的符合性评价 
序号 《水土保持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应当限制或者禁止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严格保护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 

在侵蚀沟的沟坡和沟岸、河流的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的周边，土地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有关管理单位应当营造植物保护带。禁止开垦、

开发植物保护带。 

本工程不在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脆弱的地区。  

满足要

求 

2 

第二十四条：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

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防

治区 
/ 

表 2.2 《安徽省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规定的符合性分析与评价 

序号 《安徽省实施水土保持法办法》规定 本工程 评价 

1 

第十八条：第一款：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

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第二款：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禁止新

建破坏植被、损坏地貌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露天采矿生产建设项目。 

本工程不涉及

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 

满足

要求 

表 2.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分析与评价 

序

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本工程 评价 

1 
3.2.1 条第 1 款：选址（线）应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 

本项目避让水土流失预

防区和重点预防区。 
满足要求 

2 
3.2.1 条第 2 款：选址（线）应避让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

物保护带。 

本项目不涉及河流两

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

植物保护带 

满足要求 

3 
3.2.1 条第 3 款：选址（线）应避让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

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不涉及 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本工程在选址方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约束性规定，工程选址

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2）建设方案与布局评价 

1）工程建设方案水土保持分析评价：本项目属于厂房项目，不涉及高填深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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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本工程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功

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

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生态红线等水土保持敏感区。本工程建设方案基本

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2）工程占地评价 

本工程总占地 3.99hm2，其中厂区占地 3.43hm2，临时堆土区占地 0.56hm2。从占

地性质来看，其中永久占地 3.42hm2，临时占地 0.57hm2。 

工程占地分析：本项目生产用水接至青鸾路市政供水管网。供水红线外无临时占

地；本工程从青鸾路市政供电线路内引入高压电源至项目区配电房，红线外临时占地

8m2。本项目施工场地位于红线内；施工道路位于本项目红线范围内，无新增临时占

地；新增一处进出入口，面积纳入厂区；本项目最大限度的利用自身开挖土方，预留

后期回填土方临时堆放至北侧综合楼及联合车间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新增红线外临

时占地 0.56hm2。本方案未布设取土场、弃土场。工程完工后，项目区采用雨污分流

的方式，汇集后接入青鸾路市政雨污水管网，其中雨水管网红线外占地 105m2，红线

外污水管网临时占地 11.5m2，占地均纳入厂区。综上，工程占地无漏项。 

3）土石方平衡评价 

本工程总挖方 1.17 万 m3，填方 1.17 万 m3，无借方，无余方。主设考虑的土石

方完整，准确，无漏项，主设土石方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4）施工方法与工艺评价：本工程未占用植被相对良好区域和基本农田，施工过

程中合理安排工期，防止重复开挖和多次倒运，减少裸露时间。工程施工方法和工艺

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2.2 取（弃）土（渣）场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本工程总挖方 1.17 万 m3，填方 1.17 万 m3，无借方，无余方。本项目不涉及取

（弃）土（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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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防治目标 

3.1 水土流失防治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等相关规定，通过项目区的查勘、调查，结合工程的总体布局及其特点，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占地面积，面积为 3.99hm2，防治责任由建设单

位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hm2） 防治责任范围（hm2） 

厂区 3.43 3.43 

临时堆土区 0.56 0.56 

合计 3.99 3.99 

防治责任主体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2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国函〔2015〕160 号）、《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及《合肥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

（合政秘〔2017〕129 号），项目区不属于国家级、省级及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内，但本项目位于合肥经济开发区内，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 - 2018），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3.3 防治目标 

1）基本目标 

1）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2）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 

3）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4）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

复率、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的规定。 

2）目标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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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的有关规定，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需根据地区干旱程度、土壤侵蚀强度、地形地貌、是否位于城区及行业

标准要求等进行修正，具体如下： 

1）地区干旱程度：项目属于湿润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率以及

林草覆盖率直接采用标准规定值。 

2）土壤侵蚀强度：项目区土壤侵蚀以微度为主，按照优于建设前土壤侵蚀强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定为 1.4； 

3）地形地貌：渣土防护率直接采用标准规定值。 

4）是否涉及城市区：项目位于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内，渣土防护率和林草覆盖率

提高 2%。 

5）是否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本项目不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内，林草覆盖

率采用标准规定值。 

6）项目特点： 

林草覆盖率:本项目绿化面积 0.15hm2，经效益分析，本项目林草覆盖率可达 3.8%，

故本项目林草覆盖率取 3%。 

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其他土地、工矿仓储用地，不存在表土资源，本方案不设置表

土保护率。 

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4 月开工，于 2022 年 4 月完工。设计水平年为 2024 年。 

综上，设计水平年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渣土防

护率 99%，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3%。 

按以上原则修正后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指标值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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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指标值表 

防治指标 

南方红壤区一级标

准 
修正 修正后目标值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按土壤侵 

蚀强度修正 

位于城 

市区内 

位于重点

预防区 

项目 

特点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0 +0.50     1.4 

渣土防护率(%) 95 97  +2   97 99 

表土保护率(%) 92 92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 

林草覆盖率(%)  25  +2  -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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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预测 

4.1 扰动地表面积、损毁植被面积、废弃土石方量 

根据主设资料，结合现场实地调查，本工程扰动地表面积为 3.99hm2，无损毁植

被面积。本工程总挖方 1.17 万 m3，填方 1.17 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4.2 已造成水土流失调查 

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4 月完工，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已发生的水土流失量

通过调查、资料分析、类比推算等方法估算获得。 

4.2.1 调查范围 

本工程水土流失调查范围为项目施工扰动范围，总面积为 3.99hm2。 

4.2.2 水土流失量调查 

1）调查时段施工降雨量调查 

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已于 2022 年 4 月完工，本方案对项目开工至目

前（2023 年 12 月），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采用调查的方法。根据合肥市气象站点降

雨资料，施工期降雨量情况见表 4.1。 

表 4.1  施工期降雨量情况调查表 

降雨量 

年份 
第 1 季度降雨量 第 2 季度降雨量 第 3 季度降雨量 第 4 季度降雨量 

2021 年  284.0 374.0 128.0 

2022 年 284.0 222.5 157.0 121.5 

2023 年 99.5 333.0 351.5 45.5 

2）调查时段水土流失面积调查 

本项目于 2021 年 4 月开始进行主体工程区建构筑物基础开挖、临时施工场地修

建等工程；2022 年 4 月主体工程区及相关附属设施已全部建成，施工扰动面积为

3.99hm2。 

3）调查时段土壤侵蚀量调查 

本项目根据查阅施工资料、降雨资料、施工期现场照片、遥感影像，通过资料调

阅、遥感解译等方法参照《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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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典型扰动单元的土壤流失量。 

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公式： 

Myd=RKydLySyBETA 

Kyd=NK 

Myd——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R——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2·h）； 

Kyd——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无量纲； 

Sy——坡度因子，无量纲； 

B——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 

E——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T——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 

A——计算单元水平投影面积，hm2； 

N——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无量纲； 

K——土壤可蚀性因子，t·hm2·h/（hm2·MJ·mm）。 

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 

Mdw=XRGdwLdwSdwA 

Mdw——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X  ——工程堆积体形态因子，无量纲； 

R——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2·h）； 

Gdw——上方无来水工程堆积体土质因子，t·hm2·h/（hm2·MJ·mm）； 

Ldw——坡长因子，无量纲； 

Sdw——坡度因子，无量纲； 

表 4.2  预测单元划分表 

预测单元 扰动单元 
水土流失分类 面积 

（hm2）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厂区 
扰动单元

1 
厂区区域 水力作用

下的土壤

流失 

一般扰动地表 地表翻扰型 3.42 

临时堆土区 
扰动单元

2 
红线外临时堆土 工程堆积体 上方无来水 0.56 

 

 



4 水土流失预测 

 

 第 20 页   

 

表 4.3 典型扰动单元土壤流失量测算（一般扰动） 

时间 
Myd

（t） 

R Kyd 

Ly Sy B E T A 

预测

时段
/a 

流失

总量
/t 

（MJ•mm/

（hm2•h） 
N K 

2021

年 

4 月~6

月 
21.54  4179.3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3.42 0.25 5.39  

7 月~9

月 
36.01  7239.8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3.3 0.25 9.00  

10 月

~12 月 
1.95  851.7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1.52 0.25 0.49  

2022

年 

1 月~3

月 
2.20  4179.3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35 0.25 0.55  

4 月~6

月 
0.58  2567.7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15  

7 月~9

月 
0.29  1280.2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07  

10 月

~12 月 
0.17  767.5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04  

2023

年 

1 月~3

月 
0.12  515.1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03  

4 月~6

月 
1.30  5742.2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32  

7 月~9

月 
1.45  6396.5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36  

10 月

~12 月 
0.02  108.1  2.13 0.0045 1.17 0.56 0.24 1 1 0.15 0.25 0.01  

表 4.4 典型扰动单元土壤流失量测算（工程堆积体） 

时间 Mdw X 

R 

Gdw Ldw Sdw A 
预测时

段/a 

流失总

量/t （MJ•mm/

（hm2•h） 

2021

年 

4 月~6 月 4.46 1 4179.3 0.014 2.27 0.06 0.56 0.25 1.12 

7 月~9 月 7.73 1 7239.8 0.014 2.27 0.06 0.56 0.25 1.93 

10 月~12

月 
0.91 1 851.7 0.014 2.27 0.06 0.56 0.25 0.23 

2022

年 

1 月~3 月 0.00 1 4179.3 0.014 2.27 0.06 0 0.25 0.00 

4 月~6 月 0.00 1 2567.7 0.014 2.27 0.06 0 0.25 0.00 

7 月~9 月 0.00 1 1280.2 0.014 2.27 0.06 0 0.25 0.00 

10 月~12

月 
0.00 1 767.5 0.014 2.27 0.06 0 0.25 0.00 

2023

年 

1 月~3 月 0.00 1 515.1 0.014 2.27 0.06 0 0.25 0.00 

4 月~6 月 0.00 1 5742. 0.014 2.27 0.06 0 0.25 0.00 

7 月~9 月 0.00 1 6396.5 0.014 2.27 0.06 0 0.25 0.00 

10 月~12

月 
0.00 1 108.1 0.014 2.27 0.06 0 0.25 0.00 

4.2.3 水土流失量调查结果 

经调查分析，本工程可能已造成水土流失总量 19.7 t。其中厂区水土流失量 16.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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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堆土区水土流失量 3.3t，厂区是水土流失发生的主要区域。 

表 4.5  水土流失量调查表单位：t 

时间/组成 
厂区 临时堆土区 

侵蚀量（t） 侵蚀量（t） 

2021 年 

4 月~6 月 5.39 1.12 

7 月~9 月 9.00 1.93 

10 月~12 月 0.49 0.23 

2022 年 

1 月~3 月 0.55 0.00 

4 月~6 月 0.15 0.00 

7 月~9 月 0.07 0.00 

10 月~12 月 0.04 0.00 

2023 年 

1 月~3 月 0.03 0.00 

4 月~6 月 0.32 0.00 

7 月~9 月 0.36 0.00 

10 月~12 月 0.01 0.00 

4.3 水土流失危害调查 

由于本项目已完工，通过现场调查、查阅施工资料和遥感影像分析，本工程建设

期间挖填方量较小，由于区域总体地形较平坦，避开雨季施工，并采取了防护措施，

虽造成水土流失，但未发生水土流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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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措施 

5.1 防治区划分 

依据项目区地貌特征、主体工程布局及水土流失特点，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划分为厂区、临时堆土区。 

表 5.1  防治分区表 

分区 内容 占地（hm2） 

厂区 
项目主要包括新建 1 栋厂房以及预混站、配电房、空压机房等辅助设施、

道路及绿化、红线外进出入口、红线外雨污水管网等。 
3.43 

临时堆土区 主要包括红线外临时堆土区域。 0.56 

5.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5.2.1 总体布局 

厂区：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沿道路、建构筑物周边布设雨水

管道，沿线布设雨水井；在地面停车场布设植草砖；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

整治，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进行植被建设。 

临时堆土区：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区进行密目网苫盖；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堆土

进行土地整治。 

5.2.2 防治措施体系 

1）厂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 

排水工程：沿道路、建构筑物周边布设雨水管道、雨水井。 

植草砖：在停车场区域铺设植草砖。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进行植被建设。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布设密目苫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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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堆土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堆土进行土地整治。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区布设密目苫盖措施。 

 

图 5.1  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图 

5.3 水土保持工程级别及设计标准 

1）排水工程设计标准：主体工程级别为 1 级，排水标准为重现期 P=3 年，降雨

历时 t=15min，满足《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2）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厂区级别为 2 级。 

5.4 措施布设 

5.4.1 厂区 

1）主体已列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 0.15hm2。该措

施实施时段为 2022 年 2 月~2022 年 3 月。 

排水工程：沿厂房四周布设雨水管道雨水井，雨水管网，主体工程按照合肥市暴

雨强度，重现期 P=3，降雨历时 15min 的标准在项目区内沿道路、建构筑物周边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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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为 DN300~DN600，雨水管道总长 694m，沿雨水管道共布设雨水井 44 座。该措

施实施时段为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 

植草砖：对停车场铺设植草砖，植草砖面积 0.12hm2。该措施实施时段为 2022 年

1 月~2022 年 2 月。 

  

雨水井 雨水井 

  

植草砖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在建构筑物、道路周边未硬化区域进行植被建设，植被建设面积为

0.15hm2（（其中乔木 6 株，灌木 41 株，草坪 0.10hm2），本工程苗木表见下表。该措施

实施时段为 2022 年 2 月~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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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绿化苗木表 

 

  

厂区绿化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地表进行密目网苫盖，铺设密目网 0.20hm2。该

措施实施时段为 2021 年 7 月~2021 年 9 月。 

表 5.2 厂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措施名称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15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管道 m 694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井 座 44 主体已列（已实施） 

植草砖 hm2 0.12 主体已列（已实施）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 hm2 0.15 主体已列（已实施）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2000 主体已列（已实施） 

5.4.2 临时堆土区 

1）主体已列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堆土区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 0.56hm2。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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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实施时段为 2022 年 2 月~2022 年 3 月。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区进行密目网苫盖，铺设密目网 5000m2。

该措施实施时段为 2021 年 6 月~2021 年 11 月。 

表 5.3 临时堆土区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措施名称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56 主体已列（已实施）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5000 主体已列（已实施） 

5.4.3 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 

厂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15hm2，雨水管道 694m，雨水井 44 座，植草砖 0.12hm2； 

植物措施：植被建设 0.15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2000m2。 

临时堆土区 

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56hm2； 

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 5000m2。 

表 5.4 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措施名称 项目 单位 厂区 
临时堆土

区 
合计 备注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15 0.56 0.71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管道 m 694  694 主体已列（已实施） 

雨水井 座 44  44 主体已列（已实施） 

植草砖 hm2 0.12  0.12 主体已列（已实施） 

植物措施 植被建设 hm2 0.15  0.15 主体已列（已实施） 

临时措施 密目网苫盖 m2 2000 5000 7000 主体已列（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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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 

6.1 编制说明 

6.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1）水土保持投资的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施工机械台时费、

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应与主体工程一致。 

2）主体工程已有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参照合同价或按照预算价计列。 

3）《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3〕67 号）； 

4）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

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费〔2017〕77 号）； 

5）《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

的通知》（皖发改价费函〔2022〕127 号）； 

6）《关于规范我省建设工程人工价格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建标〔2021〕46 号）； 

7）《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水土

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皖发改价费函〔2023〕276 号） 

8）国家、省、地方其他有关规定和标准，以及设计工程量和图纸等。 

6.1.2 编制说明 

1）基础单价 

人工单价与主体工程保持一致，为 173.45 元/工日。 

2）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单价由直接工程费（包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和现场经费）、间接费、企业利润、

税金等构成，其中有关费用标准根据“67 号文”规定分别采用如下： 

①其他直接费：按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计算； 

②现场经费：按直接费×现场经费费率计算； 

③间接费：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费率计算； 

④企业利润：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率计算； 

⑤税金：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率计算； 

⑥扩大费用：按（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扩大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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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费率取值标准见《投资附件》）。 

3）施工临时工程计算依据 

施工临时工程费中其他临时工程按新增工程措施及新增植物措施投资和的 1.5%

计算。 

4）独立费用计算依据 

独立费用包括建设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科研勘测设计费、水土保持监测费 

①建设管理费：本项目建设管理费纳入主体一并考虑，不再计列。 

②水土保持监理费：按市场价计列为 2.00 万元。 

③方案编制费：按合同额计列为 3.00 万元。 

④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按市场价计列为 2.00 万元。 

5）其他说明 

①本投资未计列价差预备费。 

②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 管理实施

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328 号）第七条规定，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按

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征，因此，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为 3.99hm2

（39899.7m2）。根据《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

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皖价费〔2017〕77 号）、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水土保持

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皖发改价费函〔2023〕276 号），按照征占地每平方米 1.0

元计算水土保持补偿费，并按照现行收费标准 80%收取。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3.99hm2，水土保持补偿费：3.98997*1*80%=3.192 万元 

6.2 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58.79 万元（主体已列 48.60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8.00

万元，植物措施 28.50 万元，临时措施 2.10 万元，独立费用 7.00 万元，水土保持补

偿费 3.1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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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投资概算表 

编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主体已列投资 

合计

（万

元）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费

用 
合计 

已实

施 
待实施 栽

(种）

植费 

苗木、

草籽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8.00  18.00 

一 厂区       17.33  17.33 

二 临时堆土区       0.67  0.67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8.50  28.5 

一 厂区       28.50  28.5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2.10  2.10 

一 临时防护工程       2.10  2.10 

1 厂区       0.60  0.60 

2 临时堆土区       1.50  1.50 

二 其他临时工程       0  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7.00 7.00 0  7.00 

一 建设管理费     0 0 0  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2.00 2.00 0  2.00 

三 
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费 
    3.00 3.00 0  3.00 

四 
水土保持设施竣

工验收费 
    2.00 2.00 0  2.00 

一~四部分合计     7.00 7.00 48.60  55.60 

水土保持补偿费     3.192 3.192 0  3.192 

基本预备费     0 0 0  0 

水土保持总投资     8.192 8.192 48.60  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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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分区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数量 单价 合计(万元)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8.00 

一 厂区    18.00 

1 土地整治 hm2 0.15 1.2 元/m2 0.18 

2 雨水管道 m 694 

/ 10.19 

3 雨水井 座 44 

4 植草砖 hm2 0.12  6.96 

二 临时堆土区    0.67 

1 土地整治 hm2 0.56 1.2 元/m2 0.67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8.50 

一 厂区    28.50 

1 植被建设 hm2 0.15 / 28.50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2.10 

一 厂区    0.60 

1 密目网苫盖 m2 2000 3 元/m2 0.60 

二 临时堆土区    1.50 

1 密目网苫盖 m2 5000 3 元/m2 1.50 

其他临时工程 %   0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5.00 

一 建设管理费    0 

二 
水土保持监理

费 
   2.00 

三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费 
   3.00 

四 
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费 
   2.00 

一~四部分合计    55.60 

基本预备费（3%）    0 

水土保持补偿费  3.42 1×0.8 3.192 

水土保持总投资    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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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 

序号 计征内容 
计征面积

（hm2） 

计征标准（元

/m2） 

小计 

（万元） 
备注 

1 厂区 3.43 

1.0 3.192 
照现行收费标准

80%收取 
2 临时堆土区 0.56 

 合计 3.99 

表 6.4  工程单价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1 密目网苫盖 m2 3.00 引自主设 

2 土地整治 hm2 1.20 引自主设 

6.3 效益分析 

效益分析主要指生态效益分析，本方案实施后，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扰

动土地全面整治，新增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失得到治理，实施的植物

措施有效的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各项水土流失防护措施将有效地拦截工程建设过程

中的土壤流失量、减轻地表径流的冲刷，使土壤侵蚀强度降低，项目责任范围内的水

土流失尽快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本工程水土流失面积为项目施工中扰动的面积 3.99hm2，工程建设将对所涉及的

区域分别采取相应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本方案工程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主

要包括硬化覆盖及土地整治等工程措施和绿化措施面积，项目建设区采取的水土保持

措施面积见表 6.5。 

表 6.5  设计水平年各防治分区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一览表 

单元区域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硬化面积 小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厂区  0.15 0.15 3.27 3.42 3.43 

临时堆土区    0.56 0.56 0.56 

合计  0.15 0.15 3.83 3.98 3.99 

本工程各防治分区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后，至方案设计水平年，项

目区的六项防治指标均能达到目标值，实现了预期的防治效果。设计水平年项目区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分析汇总详见表 6.6。 

 

 

 

 



6 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 

 

 第 32 页   

 

表 6.6 工程六项指标综合目标值分析汇总表 

评估指标 目标值 评估依据 单位 数量 
设计达

到值 

评估

结果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3.98 

99.7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3.99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35.0 达标 
治理后土壤流失量 t/(km2.a) 14.29 

渣土防护率（%） 99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

时堆土数量 
万 m3 1.07 

99.1 达标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万 m3 1.08 

表土保护率（%） / 
保护表土数量 万 m3 / 

/ 达标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面积 hm2 0.15 

99.3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0.151 

林草覆盖率（%） 3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0.15 

3.8 达标 
总面积 hm2 3.99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98hm2，水土流失面积 3.99hm2，水

土流失治理度为 99.7%。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平方公

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经治理后可将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控制在

14.29t/km2•a 本地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35.0，有效

地控制了因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主体绿化面积 ∗侵蚀模数 1 +复垦面积 ∗侵蚀模数 2 +硬化面积 ∗侵蚀模数 3

总面积
 

=
0.15 ∗ 380 + 0 ∗ 160 + 3.83 ∗ 0

3.99
= 14.29km2 · a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

500

14.29
= 35.0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档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

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本工程采取措施挡护的临时堆土数量 1.07

万 m3，临时堆土总量 1.08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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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

分比。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其他土地、工矿仓储用地，无表土资源，不计列表土保护率。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0.15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151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3%。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水土流失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本项

目林草植被面积为 0.15hm2，防治责任范围 3.99hm2，林草覆盖率为 3.8%。 

 


